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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600211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
承辦人：蔡昀蓁
電話：05-2251979#22
傳真：
電子信箱：cent0427@ems.chiayi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立嘉義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5月15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課字第114531811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4ED17693_1_15135414765.pdf)

主旨：轉知南投縣政府辦理「114年度教師專業成長研習實施計

畫-夢的N次方素養工作坊-中二區南投場」實施計畫1份。

請貴校鼓勵所屬教師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南投縣政府114年5月14日府教學字第1140110429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旨揭研習資訊如下（詳細資訊請參閱附件實施計畫）：

(一)研習時間：114年8月23日（星期六）上午9時起至114年8

月24日（星期日）下午4時止，計2日。

(二)研習地點：南開科技大學（地址：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

568號）。

(三)報名資訊：

１、研習分3階段報名，均採線上方式報名，相關研習資訊

請上「CIRN國民中小學課程與教學資源整合平臺」瀏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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覽（路徑：首頁/創新教學/夢的N次方），報名人員可

於錄取公告日，自行至上述網站或全國教師在職進修

資訊網查詢錄取名單。

２、錄取人員須全程參與研習課程，恕不接受臨時報名或

旁聽；無故未出席者，將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

進行未到登錄，請於報名前自行評估是否能全程參

與，以免造成研習資源浪費。

３、本案研習以南投縣現職教師優先參加，其他縣市教師

亦歡迎踴躍報名，錄取順序請參閱實施計畫。

４、完成報名程序並錄取者，須「全程」參與研習，並有

實際簽到退紀錄，方能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取

得研習時數。未確實簽到退者不得補簽，並視同自行

放棄研習時數。若對核發時數有疑義，須於114年11月

30日前致電夢N辦公室反映，逾期不受理。

三、注意事項：

(一)開放取消報名及遞補期限：自報名日起至114年6月27日

（星期五）止。

(二)取消報名方式：請統一致電夢N辦公室，電話(04)2218-

1108或電子信箱dream.k12ea@gmail.com。

(三)備取通知方式：採電子郵件方式通知，錄取通知信將寄

送至報名時所填寫之信箱，不再另行公告。

四、本案聯絡人：南投縣政府教育處賴貞穎辦事員，電話：

049- 2222106#1315，電子信箱：zhenyinglai513@gmail.

com。

正本：本市各國民中小學(含嘉大附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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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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